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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6_E8_AE_AE_E4_c32_626197.htm 案例情况：某受益人

向I银行交来信用证项下单据一套，金额11万多美元，开证行

为X银行卡萨布兰卡分行，偿付行是X银行的纽约分行。开证

行在信用证中加列了限制议付条款，指定该行的天津分行议

付。单据经I银行审核认为相符后，I银行遂在向开证行寄单同

时，向纽约的偿付行索汇，不日偿付行如期解付。不料开证

行随后向I银行提出拒付，理由是：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应由其

天津分行议付而不是I银行，要求I银行退回已索回的款项。几

经交涉，开证行不再纠缠。 分析：此案例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如果信用证指定了议付银行，单据由非被指定的第三方银

行议付是否允许，开证行能否以此为不符点而拒付信用证项

下的单据？ UCP500第9条A款指出，“若规定之单据提交于

被指定银行或开证行且符合信用证条款，即构成开证行”付

款（如是即期信用证或议付信用证）、到期日付款（如是迟

期付款信用证）、承兑并于到期日付款（如是承兑信用证）

“的确定承诺”，这句话表明开证行付款的责任取决于相符

的单据提交到被指定银行或相符的单据被提交到开证行这就

赋予受益人一个选择的权利，他可以将单据提交到信用证的

被指定银行，也可以将单据直接提交给开证行，无论在哪种

情况下，只要单据相符，开证行就必须付款。在上述案例中

，受益人没有将单据提交给信用证的被指定银行，而是通过

自己的往来银行提交给开证行，可以视为其选择了后一种权

利，只要是提交给开证行的单据符合信用证的条款和条件



（TERMS AND CONDITIONS），开证行就一定要承担付款

的义务。这是开证行最后不再纠缠的原因。 国际商会在其发

布的案例和意见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结论： 第434号出版

物R95：“如果一家银行开出（限制议付）信用证且相符的单

据已提交，开证行就必须付款”（第489号出版物CASE196重

申了该观点）。 第469号出版物R150：“开证行已指定议付行

而单据却未提交给该指定行，而是由第三家银行或受益人提

交给开证行，只要单据相符⋯⋯开证行必须付款。”（第459

号出版物CASE31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关于《跟单信用证统

一惯例》的第2号意见书：“在可凭以议付的信用证项下，受

益人未向被指定银行要求或取得‘议付’，并不影响开证行

和／或保兑行（如有）的付款责任。这不构成信用证条款的

不符。” 只要是相符单据被提交给开证行，即使单据不是通

过信用证被指定议付行提交，开证行也必须付款这已是无疑

的，但这是否就预示着单据提交给非被指定银行的第三家银

行就绝对没有风险呢？细探究起来，比较将单据提交给被指

定银行，这还是有差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1．付款被延

误的风险。根据国际商会的意见，尽管相符单据提交到开证

行，开证行必须付款，但通过非指定银行提交单据赋予开证

行一项权利，即向被指定银行查询是否有相同单据提交以避

免重复交单的权利，试想被指定银行提交相符单据给开证行

时，开证行在七个工作日内就予以付款，而非指定银行即使

单证相符，还要在开证行向信用证指定银行查询无第二套单

据提示并确定信用证已背批之后方予付款，则付款的时间肯

定要比指定银行交单所用的时间要多一些，收汇时间要长一

点。 2．效期、提示期被耽搁的风险。根据UCP500第42条，



“所有信用证都须规定一个到期日和提示单据要求付款、承

兑的交单地，或除自由议付信用证外，规定一个提示单据要

求议付的地点。所规定的付款、承兑或议付有效期应解释为

交单到期日”，同时根据第43条，信用证还须规定一个装船

后多少天提交单据的提示期，当指定银行付款、承兑或议付

时，所规定的效期或提示期是指单据提交到被指定银行的最

晚时间，如果单据提交绕开被指定银行而是象案例所提到的

提交到第三方银行，则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必须在规定的有效

期和提示期内提交到开证行，这就容易造成效期和提示期的

延误，导致开证行的免除付款责任。 3．单据被丢失的风险

。根据UCP500第16条的有关规定，“银行对由于任何文电、

信函或单据传递过程中的延误及／或遗失而引起的后果⋯⋯

概不负责”，同时根据第9条之规定，只有单据提交到被指定

银行或开证行且符合信用证条款时，开证行才承担付款责任

，所以如果相符单据被提交到指定银行，但在邮寄途中丢失

，开证行须付款，而如果被提交到非指定的第三方银行，则

在邮寄途中单据的遗失风险是由受益人来承担，开证行没有

义务付款，即使是单据相符。 4．欺诈例外原则适用的风险

。我们知道在信用证交易中有欺诈例外的说法，也即是说如

果涉及欺诈，即使是受益人提交到开证行的单据是相符的，

开证行也有权拒付，不过根据UCP500第10条D款，“通过指

定另一家银行，或允许任何银行议付⋯⋯开证行授权该行根

据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进行付款或承兑汇票或议付

，并保证依照本惯例条文规定偿付该银行”，则如果被指定

银行依照开证行的授权对单据办理了议付，即使单据存在欺

诈，只要是议付行事先并不知情，且相应的欺诈不是显而易



见的，开证行就必须付款。与此相反，非指定银行并未得到

开证行的授权，如果存在欺诈，其议付并不能约束开证行对

相符的单据进行付款。同时非指定银行只是作为受益人的代

理，根据有关代理的法律规定，代理人的权利并不能优于被

代理人的权利，受益人在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开证行有权对

其拒付所提交的相符单据，从此推理开证行也可对非指定银

行所提交的相符单据适用欺诈例外原则而予以拒付。 5．被

追索利息的风险。如案例所述，如果非指定银行已从偿付行

索回款项，假如单据中途遗失或在规定的效期和提示期内未

提交单据到开证行或适用欺诈例外原则而遭开证行拒付，则

根据UCP500第14条E款，“开证行⋯⋯将有权向寄单行索回

已经给予该行的任何偿付款项，连同利息”，拖得逾久所要

支付的利息就可能越多。 结论：单据通过非指定的第三方银

行提交是允许的，只要单据相符，且在信用证规定的有效期

和提示期内提交到开证行，开证行就必须付款，但这并不意

味着如此做就没有风险，常常听银行保证这样提交单据绝对

没问题，受益人也往往信以为真，每每念及此就很担忧，洞

悉风险才能防范风险，通过第三方银行提交单据对单据的流

转速度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还有隐含的上述风险，这不

能不察，不能不事先予以安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